
沁阳市关于2017年度决算的说明

一、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一）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17年，沁阳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2100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23304万元，调入资金35045万元（其中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21万元），政府置换债券收入11258万元，上年结转结余2202万元，收入总计313909万元。

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7699万元，加上上解支出16995万元；调出资金15553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12189万元；年终结余资金1473万元全部结转下年继续使用，支出总计313909万元。(详见附表1)
（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2017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2100万元，占经人大批准的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6.9%。(附表2)

2017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增值税完成3638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收6284万元，增长20.9%。主要原因是从2016年5月1日起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营业税全部改征增值税；增值税中央与地方共享比例由原来的75:25变更为50:50；
2.企业所得税完成800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收2360万元，增长41.8%；

3.个人所得税完成170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收545万元，增长47.2%；

4.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472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收946万元，增长25.0%；

5.资源税完成16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减收101万元，下降37.8%；

6.房产税完成244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收701万元，增长40.2%；

7.印花税完成156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收528万元，增长50.8%；

8.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1000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减收2727万元，下降21.4%；

9.土地增值税完成271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收784万元，增长40.6%；

10.车船税完成120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收516万元，增长74.9%；

11.耕地占用税完成1130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收3794万元，增长50.5%；

12.契税完成239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减收1478万元，下降38.2%；

13.专项收入完成517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减收1577万元，下降23.4%；

14.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363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减收13万元，下降0.4%；

15.罚没收入完成510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收1556万元，增长43.8%；

16.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4122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减收2473万元，下降5.7%；

17.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完成3647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减收296万元，下降7.5%；

18.其他收入完成68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减收127万元，下降15.6%。

（三）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17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7699万元，占经人大批准的调整预算的99.5%，同比增长0.6%。其中，全市教育、科技、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住房保障等民生支出合计217058万元，增支8694万元，增长4.2%，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1.1%。(详见附表3，附表4)

2017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3439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5.9%，较去年同期40942万元下降16.0%，同比减少6548万元； 

2.公共安全支出完成1434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13000万元增长10.4%，同比增加1348万元； 

3.教育支出完成4485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36701万元增长22.2%，同比增加8149万元； 

4.科学技术支出完成559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5341万元增长4.7%，同比增加251万元； 

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302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2703万元增长11.9%，同比增加322万元；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4606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40475万元增长13.8%，同比增加5590万元；

7.医疗卫生支出完成6004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59607万元增长0.7%，同比增加435万元； 

8.节能环境支出完成747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6078万元增长22.9%，同比增加1393万元； 

9.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完成1224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20110万元下降39.1%，同比减少7862万元； 

10.农林水事务支出完成2628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23695万元增长10.9%，同比增加2586万元； 

11.交通运输支出完成563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4922万元增长14.6%，同比增加717万元； 

12.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完成97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3385万元下降 71.3%，同比减少2413万元； 

13.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完成786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734万元增长7.1%，同比增加52万元； 

14.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完成185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1741万元增长6.5%，同比增加114万元；

15.住房保障支出完成227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5564万元下降59.2%，同比减少3294万元； 

16.粮油物资管理事务支出完成93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351万元增长166.1%，同比增加583万元；

17.债务付息支出完成927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较去年同期396万元增长134.1%，同比增加531万元。

（四）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按经济分类）
2017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按经济分类）完成11889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的44.4%。其中：工资福利支出8208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6808万元。（详见附表5）。 

（五）全市“三公”经费执行情况说明

2017年我市“三公”经费完成1011万元，比上年减少113万元，下降10.1%。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5万元，公务接待费160万元，下降15.8%；公务用车购置费64万元，增长700%，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医院购买救护车、工商局购置执法装备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782万元，下降15.6%。“三公”经费下降的原因是：我市按照中央规定，认真贯彻落实八项规定要求，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详见附表6)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

2017年，上级补助我市一般性转移支付84715万元（含返还性收入），比上年增加11299万元，增长15.4%。（详见附表7）

主要项目为：均衡性转移支付27637万元，结算补助收入4455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2135万元，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1847万元，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4055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2632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15089万元，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6610万元，固定数额补助10793万元，贫困地区转移支付173万元。

    2017年，上级对我市专项转移支付38589万元，比上年增加4220万元，增长12.3%。（详见附表7）

主要项目为：教育专项4405万元，科学技术专项283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专项49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专项7320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专项8485万元，节能环保专项968万元，农林水专项13960万元，交通运输专项1806万元，商业服务业专项138万元，住房保障专项115万元。

三、全市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一）全市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

2017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5146万元，上级补助收入7164万元，调入资金26353万元，政府置换债券收入1032万元，上年结转结余1081万元，全年收入合计50776万元。
2017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1867万元，上解支出1万元，调出资金15553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1032万元，全年支出合计48453万元，年终结转结余2323万元。(详见附表9、附表13)

（二）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

2017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10000万元，执行中调整预算为15146万元，实际完成15146万元，为预算的100%，比上年增收10750万元，增长244.5%。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幅较大。（详见附表10）

2017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186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收285万元，增长18.0%。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141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收11204万元，增长5310%。

3.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41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收159万元，增长62.8%。

4.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34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减收501万元，下降59.4%。

5.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63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减收704万元，下降52.7%。

6.污水处理费收入42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收278万元，增长190.4%。

（三）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2017年，全市基金预算支出31867万元，占经人大批准的调整预算的93.2%，同比增长510.4%。（详见附表11，附表12）

2017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减支61万元，下降71.8%。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4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减支11万元，下降6.3%。
3.城乡社区支出3088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3.1%，增支26749万元，增长647.2%，其中：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安排的支出28006万元，增支27334万元，增长4067.6%。

4.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6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支14万元，增长29.8%。

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增支9万元，增长100%。

四、全市政府债务情况

按照预算法规定，从2015年起国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上级财政核定我市2017年政府债务限额为1551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100700万元、专项债务54400万元。当年上级财政未下达我市新增债券。截至2017年底我市政府债务余额为131736万元，其中：一般债务81781万元、专项债务49955万元，均未超过债务限额。综合债务率由2014年的125.6%下降到88%，退出债务风险预警地区，但是债务率仍然较高，应予以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详见附表8，附表14)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0万元、预算支出0万元。

六、社会保险基金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0480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7788万元，收支结余2692万元，年末滚存结余23107万元。上述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仅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不包含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详见附表18、附表19)

七、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说明
2017年，按照财政部、省财政厅、市财政局的统一部署，我市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通过设立绩效目标和考评指标，加强绩效监督，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通过绩效运行监控，将资金使用绩效与预算安排相挂钩，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努力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

                                沁阳市财政局

2018年8月8日




